
NO.（KG）1-07
办理《地热水、矿泉水采矿权申请登记》指引

（办理单位：省厅矿产资源管理处）

办理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、《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》(国务院第241号令)
办理方式：取得采矿权后，必须办理采矿权登记，领取采矿许可证。
提供材料：

1、采矿权申请报告；

2、采矿权申请登记书；

3、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图；

4、可行性研究报告（包括开发利用方案内容）；

5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；

6、具有与建设规模相适应的资金、技术和设备条件的证明材料；

7、环保部门审批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（表）；

8、外资批准证书（指“三资”企业）；

9、申请项目是否符合矿产资源规划审查表；

10、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合同；

11、县、地级以上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意见；

12、其他有关资料；

办理程序：提交申请资料→受理（检查资料，确定是否受理）→审查→审核→复核→向上级请示→上级主管领导同意后批复

办理时限：40个工作日内送上级审批


